
 

车辆租赁政府采购凭证 

（采购清单） 

 

项目编号:   SDGP370000000202501019515  

计划编号:   37000000023003020250062 

包号: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 （甲方）所需 车辆租赁采购项目  (项目名称)通过齐鲁云

采网上商城 超市定制 采购，确定 山东交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为成交供应商。 

一、需求信息                        

二、服务内容及费用 

品目 车辆类别 
核定载

人数 

租车

数量 
出发地 目的地 

途径地

点 

预计起止时

间 

使用

天数 

租车 20-29 

座 

 

20 1 济南 济南及

省内各

地市 

经十路、

高速 

2025-06-27  

00:00:00 -  
2025-08-29  

00:00:00 

4 

租车 40 座及

以上 

 

45 1 济南 济南及

省内各

地市 

经十路、

高速 

2025-06-27  

00:00:00 -  

2025-07-25  
00:00:00 

4 

租车事由 公务用车 

 

 

车辆

类型  
车牌号  

数

量  

单价

（元/

日）  

超 100 公

里后单价

（元/公

里）  

实际超

100 公

里数（公

里）  

实际起止时

间  

小计

（元） 

出发

地  

途径

地  

目的

地  

 

大中  

型客  

车 

 

鲁 AD0006 1 800 5 96 2025-06-27  

-  

2025-06-27 

128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鲁 A20117 1 650 5 96 2025-06-27  

-  

2025-06-27 

113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三、供应商实际租车报价说明 

据实结算 

四、服务要求 

甲方的权利:  

1、按合同约定,在租赁期内拥有车辆使用权  

2、有权获知保证安全驾驶所需车辆技术状况及性能信息。 

3、 根据工作需要,如乙方所配驾驶员不称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

换。  

 

甲方的义务:  

1、如实向乙方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文件。  

2、按合同约支付租金。  

3、甲方不得利用所租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将所租车  

鲁 AD0006 1 800 5 272 2025-07-03  

-  

2025-07-03 

216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鲁 A20117 1 650 5 272 2025-07-03  

-  

2025-07-03 

201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大中 

型客  

车 

 

鲁 A20117 1 650 5 0 2025-07-24  

-  

2025-07-24 

65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鲁 A20117 1 650 5 8 2025-07-25  

-  

2025-07-25 

69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鲁 AD0006 1 800 5 0 2025-08-26  

-  

2025-08-26 

80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鲁 AD0006 1 800 5 10 2025-08-29  

-  

2025-08-29 

850 济南 经 十

路 

济南 



 

辆转租、转让、转借、转卖、抵押、质押、典当。如有上述情况  

发生,乙方将追究甲方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4、不得私自更换、拆卸车辆的零部件、附件和设备装置及乙  

方所设的标志铅封等物。  

5、租赁期满,应按时返还租赁车辆及有效证件。  

6、应积极配合乙方共同做好班车服务期间的工作。  

乙方的权利： 

1、拥有车辆的所有权,且保证无第三方主张权利,保证甲方在  

租赁期间对车辆的使用无障碍。  

2、按期、足额收取合同约定的租赁费。  

乙方的义务  

1、租赁期内,乙方不得对甲方租用车辆无故更换、变卖、转  

租,也不得进行抵押、质押、典当等。  

2、租赁前,乙方除了要保证车辆的技术状况、车辆性能良好  

外,还需保证车辆随车物件配备齐全,车内应该备有随车工具、备  

胎、灭火器、防盗装置等必要设备。乙方应及时对车辆进行维修、  

保养、清洁、保证车辆安全运行和车厢内外千净卫生。驾驶员着  

装整洁、文明礼貌服务,保持良好的车内车外秩序,做到安全行驶、  

按要求准点接送。  

3、负责车辆正常上路行驶一切手续办理及费用,并承担车辆  

险种的费用: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机动车第  

三者贵任险(保额 100 万元以上)、每车购置(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  



 

保险),每位乘客保额不低于 80 万元,以及符合营运车辆要求的其  

他保险险种。  

4、在运输途中乙方须确保甲方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如发生  

交通事故,一切事宜均由乙方处理,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5、乙方车辆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发车或者由于车辆发生机  

械故障,交通事故等,乙方应及时派应急救援车,如救援车在十分  

钟内不能到达现场,员工可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到校工作,费用由乙 

方承担,并免除该车次费用。  

6、承担租赁车辆使用期内的车辆保养及保养费用。  

7、对所获得的承租方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不可抗力等情形的处理  

政府政策重大变化、不可抗力以及其他无法归究于承、租双  

方的原因造成的损失,依照有关法规和公平原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有下列行为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车辆  

(1)提供虚假单位身份信息。  

(2)拖欠租赁费用达半年以上的。  

乙方的违约责任  

1、经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认定租赁车辆达  

不到一级标准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2、车辆在租赁期间,经保养或维修后无法恢复使用功能,乙方  

应提供同车型替换车。  



 

3、乙方不及时缴纳各种费用,影响车辆正常使用的,应当赔偿  

甲方的损失。  

4、如乙方提供的车辆不符合甲方要求，视为乙方违约，则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  

合同的解除  

1、乙方擅自对车辆进行转让、出租、抵押等,影响甲方正常  

使用车辆达到 7 天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2、租赁期内，班车或司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切经济及  

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罚款、对第三人的赔偿费用、甲方由此  

支付的调查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以及其他相关  

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导致车辆、司机或乘车人人身、财产损失的；  

（2）发生交通违章、交通责任事故以及其他因乙方原因造成  

班车被扣押的。  

（3）导致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失的。  

特别约定:  

1、车辆每累计行驶 5000 公里时进行定期强制保养,每次车辆  

保养时间超过 24 小时乙方提供替换车辆。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可作为补充约定,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协商不成,发生纠纷,则交由甲方  

所在区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服务承诺 



 

乙方承诺完全响应采购需求，完全按照本项目需求完成实际  

租车要求。  

1.乙方承诺提供车辆合法合规，车况良好，符合车辆安全行  

驶条件；所有车辆均来自正式购买，公司会针对该项目成立车辆  

自检小组，  

2.定期检查车辆健康情况，并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保证供给  

车辆数量满足用车需求。 

3.承诺车辆按时年检，且按车型保养规定定期保养和维修，  

近年均无重大维修记录；  

4.按通行标准及租用车辆实际行驶公里数对租用车辆进行定  

期维修和保养，以保证租用车辆在甲方使用期间始终保持良好适  

用的外在及内在状态；实施对租用车辆的保管、维修及保养不应  

影响甲方使用租用车辆；所有供给车辆完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年  

检，并按相应品牌型号说明书及时进行保养维修，对于出现重大  

维修的车辆予以淘汰，保证供给车辆车况优良，满足用车需求。  

5.乙方承诺为采购人提供的服务车辆系已购买但不限于以下车辆  

保险的险种：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险（保额 100 万元以上）、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车

上人员责任保险（含驾驶人和乘客 5 万元以上）、机动车全车盗抢

保险、不计免赔率险及符合营运车辆要求的其他保险险种，并在  

保险期内（提供以上车辆商业保险投保凭证的复印件，加盖单位  

公章）。 


